環境優先，國土永續


2016總統/立委大選 
環保團體對候選人之環境建言
    由台灣環保聯盟、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千里步道協會、關懷生命協會、公民國會監督聯盟、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等環保團體。
    擬具2016年總統、立委候選人環境政策訴求，並拜會各黨黨主席，提出民間環境政策建言。
    建言分兩部分，分別是：一、對各政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2大呼籲。二、八大環境政策建言。

第一部份
對各政黨不分區立委

提名2大呼籲
壹、不分區名單中提名至少兩位重視環境議題的候選
    人，且將其中至少一位排入前五名。
貳、提供政黨推薦標準如下： 
一、與生態保育團體互動良好。

二、要有環保的專業素養。

三、品德高尚清廉。

四、至少五年環保運動資歷。 

五、擁有跨領域關懷。
第二部份
八大環境政策建言
壹、永續發展政策
一、全面檢討不合理的水電補貼政策，並訂定計畫逐年改善。
二、完備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溫減法、能源稅法等減碳三法，四年任
    期內通過能源稅法。

貳、國土規劃與環境美學
一、檢討現行國土開發、保育政策與環境景觀，強化城市韌性與棲地
    保護，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保障人民生存與國土永續發展。 

二、為永續守護國土，除已通過的海岸法、濕地法，須儘速完備與通
    過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家綠帶法案等法案。

參、國會立法與監督
一、立法院重啟跨黨派永續會。
二、基於永續海島，台灣離島與本島不應開設觀光賭場。
三、修正與落實陽光四法（陽光四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及遊說法）的推動與執行。
肆、棲地與動物保護

一、全面「檢討」及普查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並制定國家保護綱領。
二、落實動物零安樂死相關配套。

三、台灣的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的執法應提高至國安層級。
註：詳細說明如附件1
伍、食品安全與食農教育
一、糧食是國安問題，農地應農用。目前糧食自給率僅三成，政府應
    盡速制定具體政策，提高自給率到四成，於2020年完成。 

二、兩年內通過食農教育基本法。 

三、上任後，立即設立獨立食安風險評估與毒物管制機構。
陸、能源政策
一、現有核電廠如期除役。 
二、落實公部門及企業組織文化導入永續能源思維。
三、確保能源資訊透明化。
四、補強綠電發展機制。
五、重視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與投資環境。
六、強化節能措施。
註：詳細說明如附件2

柒、環境公害防治策略
一、對污染情形、污染源之排放檢測資料、公害之處理結果、裁罰之
    依據理由等，均應公開透明。
二、應針對工業園區、科學園區及零散之工業污染源(尤其對重大的、
    產生公害的、有環境衝擊之虞者)，成立社區環境監督小組，並由
    社區民眾以及社區推派之環保團體、學者專家參與，嚴格監督。
    監督小組運作之經費由環保署徵收之環境基金提供。
三、污染採樣檢測作法，應力求獨立、客觀，及採與時俱進做法。
四、對環境公害事件，主管機關與受害者不必舉出具明確因果關係的
    證據作為裁罰與求償之依據，只要其舉證具合理/疫學的因果關係
    即可。除非污染嫌疑者可舉證排除其污染嫌疑，否則即應負起相
    關責任。
五、調整產業結構及經濟發展策略；污染排放與資源使用，應採總量
    管制；調降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之產業規模，包括鋼鐵業(電
    弧爐)歸零、石化業減半等；以適當稅制使環境成本內部化。

捌、成立國家級「公民參與委員會」
一、政府各委員會中學者、公民團體代表各占三分之一，並充分資訊
    公開。
二、所有公共政策之制定與執行，皆須有公民參與。

附件1：「棲地與動物保護」詳細說明

一、全面「檢討」及普查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並制定國家保護綱領 
1.臺灣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如台灣黑熊、石虎、白海豚等），需要制定並確實執行國家級的保育行動綱領，並進行全面族群普查和長期監測，同時逐年依需求編列預算直到不再瀕臨絕種為止，並需要儘快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增訂瀕危物種確保存續的相關條文，以立法保障其生存與族群安全。 
2.制定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國家行動綱領，首先要重新檢討「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近年有些物種需要提昇保育等級(如食蛇龜、部分鳥類或蛇類)，有些物種是依據當初CITES附錄一名錄放進去的，需要重新檢討其必要性。訴求重點應強調本土物種，不然有滯礙難行之處。 
3.針對瀕危物種的復育，在訂定國家層級的保育綱領時，需要「明確訂定瀕危物種族群成長的目標與期程，並據此定期科學性的評估和考核保育作為的成效」。 

二、落實動物零安樂死相關配套 
1.動物保護法於2015年1月23日修法，終結收容所十二夜安樂死，並於兩年後實施。目前公立收容所因安樂死或其他原因死亡者，以2014年為例，尚有37,700隻（死亡率41%）。為避免收容所容量不足及品質下降，形成另一股災難與民怨，建議政府針對同伴動物管理的上游及下游訂定並落實相關配套措施。
2.八大配套政策建議:(1)飼主教育與責任、(2)繁殖寵物業者管理、(3)犬籍管理，晶片註記、(4)鼓勵寵物絕育、(5)改善公立收容所，降低死亡率、(6)積極擴大認養、(7)輔導民間終身安養場、(8)規劃配套措施，施行流浪動物「誘捕、絕育、防疫、回置」。 
三、台灣的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的執法應提高至國安層級 

1.國際上，由於非法野生動植物、軍火及毒品走私貿易路徑相近，已被並列為自由貿易化所帶來的三大災難，並有組織犯罪集團化的趨勢。歐美先進國家，已率先將野生動物非法走私案的執法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而台灣既是走私出口國也是走私進口國，將成為國際間重點觀察國家。 
2.台灣在1994-2006年間在強力查緝下，曾洗刷國際大宗野生動物走私消費之惡名，然過去十年間因不積極打擊走私或非法買賣，野生保育成果逐年流失惡化。台灣非法走私課題正日益嚴重中。 
3.目前非法走私五大課題：執法單位消極處理國內盜獵問題助長氣焰、走私案件查緝和認定困難無法發揮嚇阻效應、非法持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竟無罰責風險極低、過時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無法應付目前非法進出口持續擴大現況、國內非法出口管道熱絡吸引國外集團走私外來種後再轉口出去使台灣形同「洗動物」的天堂。 
4.提高執法層級的必要性包括：需要廣泛地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以共同打擊犯罪、防堵走私管道（如小三通），進而解決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及其所衍生的社會、經濟和治安問題；需要行政院和立法院協力修改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反映現況並解決相關問題；需要重新檢討「森林暨保育警察隊」存在的必要性。 
5.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是引進人畜共通傳染病和新興傳染病的重要管道。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已經開始注意這個關聯性，並且已經有不少新的 NGO 著重在減少野生動物非法貿易，以降低疾病的威脅。疾病傳播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附件2：「能源政策」詳細說明

一、現有核電廠如期除役


二、落實公部門及企業組織文化導入永續能源思維 
1.秉持高效、永續、潔淨且社會可接受之能源方案，確立我國新能源結構(New Energy Architecture)。
2.確保產業與建物導入「知用量」、「抓熱點」、「有措施」的能源管理系統。
3.發展環保、低碳、節能新製程與新產業的發展策略。

4.實現綠能行動力，讓民眾採納使用再生能源的電動載具和交通運輸模式。


三、確保能源資訊透明化 
1.能源政策主管機關定期(如每五年)提出「策略政策聲明(Strategy and Policy Statement)」，針對政府能源政策之優先策略及欲實現的政策結果，提供明確的方向。 
2.公開能源與財會資訊，包含供電、販售與盈虧。 
3.一站式技術諮詢與申請管道。 

四、補強綠電發展機制 
1.制定有利於綠能產業進入發電市場、發電直供消費端、小型或區域型電網發展、公民參與發電、淨電價制度(Net Metering)，優先使用電網、優先調度，以及反映市場供需之電業法。 
2.檢討現行綠能補助制度執行成效，以及相關經濟、溫室氣體、能源、農林漁等法案整合。 
3.發展利於再生能源併網之電網基礎建設與應用技術。 
4.鼓勵使用高比例再生能源、兼顧生態、農林漁業互利發展及土地正義之試行計畫與示範案例。 

五、重視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與投資環境 
1.合理配置所需的研發經費。 
2.在明確能源政策下促進金融投資意願，並建構利於投資綠能之金融機制。 
3.建立國內MW規模的再生能源併網試驗場。 
4.建立農林漁業經營結合實驗數據。 
5.針對快速建置再生能源之土木工程技術、建造發電設備之創新手法和材料，以及創新的驅動機件，提供民間企業研發補助、獎勵。 

六、強化節能措施 
1.減少大型產業節電補助政策，並移轉至協助中小企業節能措施與設備投資。 
2.確保既有建物節能改善的推動經費及獎勵誘因。 
3.修改建築法，建立建物能耗標準並強制新建築揭露能耗資訊。 
4.提倡都市綠色蔭蔽，降低熱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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